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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視力｣之測定，根據

萬國視力檢查表之規

定，以矯正後視力為

準。

2.｢眼瞼缺損｣係指閉瞼

時不能完全覆蓋角膜

之程度。

3. ｢機能障礙｣係指運動

障礙，開瞼時瞳孔範

圍全覆或閉瞼時不能

完全覆著角膜者。

4.眼瞼缺損或痲痺，有

機能障礙者須附開瞼

或閉瞼時正面及側面

照片各一張。

5.視野檢查以H30-2程式

檢查為凖，H30-2係指

Humphrey視野計中心

30度程式檢查。

6.視野平均敏感度喪失

之鑑定，須附有每眼

以視神經和黃斑部為

中心之眼底照片各一

張。

 
 

 

 
 

 

 

     ，附照片_______張。 

，附照片  

  _______張。

，
  附照片_______張。







經過六個月以上治療，肺功能仍

  未改善：

□肺臟疾病

□肺臟移植後

  

□肺功能結果：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FEV1為正常值_________%

肺活量為正常值__________%

FEV1/FVC比率為__________%

氣體交換為正常值為________%

□肺臟切除：

□切除一側或以上，且經治療，肺

功能仍未改善。

□切除兩葉或以上未達一側肺，且

經治療，肺功能仍未改善。

□日常生活依賴他人照顧：

□高度依賴

□部分依賴

□因呼吸系統疾病所致肺功能障

礙，未予氧氣時，動脈血氧PaO2

為：_________mmHg

功能障礙，未予氧氣

時，動脈血氧PaO2高於

50 mmHg而低於(或等於 

)60mmHg，經三個月治療

仍未改善，日常生活高

度依賴他人照顧者。



經過六個月以上治療，肺功能仍未

  改善：

□肺臟疾病

□肺臟移植後

□肺功能結果：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FEV1為正常值_________%

肺活量為正常值__________%

FEV1/FVC比率為__________%

氣體交換為正常值為________%

□肺臟切除：

□切除一側或以上，且經治療，

肺功能仍未改善。

□切除兩葉或以上未達一側肺，且

經治療，肺功能仍未改善。

□日常生活依賴他人照顧：

□高度依賴

□部分依賴











女性原有生殖能力，因傷病

醫療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致

終身喪失生殖能力者：

(一)子宮割除。

(二)兩側卵巢割除。

(三)因癌症接受放射或化學

    治療致卵巢喪失製造卵

    子功能。

1.男性「全部切除或喪

  失陰莖」或「因癌症 

  接受放射或化學治療   

  」致喪失生殖能力者

  ，須經精蟲檢查判定 

  之。

2.施以避孕手術，如輸

  卵管結紮等，在未施

  以該手術前原有生殖

  能力者，視為尚有生

  殖能力。

3.對不當及預防性子宮

  切除不予失能給付。

4.接受放射或化學治療

  者，須於完成治療後

  ，經兩次血液檢查

  (FSH＞40 ng/dl)，兩 

  次血液檢查需間隔六

  個月，且各次之檢查 

  值，均應達上述檢查

  值者，方可給付。



1.精神障礙及智能減退

程度須由精神專科醫

師鑑定之，並提供心

理衡鑑或智能測驗。

2.因腦疾病、創傷或失

智症所致智能減退、

認知功能、職業功

能、社交功能、日常

生活功能退化致精神

障礙者，亦得由神經

專科醫師鑑定之。









1.「上肢」係指肩關節

以下。

2.「下肢」係指髖關節

以下。

3.「指（趾）缺損」係

指遠位指（趾）關節

   一關節以上缺損。

4.「肢體缺損」係指肢

端因切除或截肢造成

   之缺損。

5.缺損後經手術重建、

整型恢復機能者，不

視為失能。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缺損

1.「上肢」係指肩關節  

  以下。

2.「下肢」係指髖關節

  以下。

3.「指（趾）缺損」係

  指遠位指（趾）關節

  一關節以上缺損。

4.「肢體缺損」係指肢

  端因切除或截肢造成

  之缺損。

5.缺損後經手術重建、

  整型恢復機能者，不

  視為失能。





1.「頭、臉部之缺損」

係指疤痕、凹陷或變

形等情形。

2.頭、臉部缺損之鑑定

，須檢附4×6吋彩色照

片(應附量尺及拍攝日

期），以正面或側面

照片顯示缺損位置與

範圍，並據此計算缺

損面積所佔之比例。

3.「鼻部缺損」係指鼻

外部軟骨缺損二分之

ㄧ以上者。

4.「機能障礙」係指兩

側鼻孔閉塞，鼻呼吸

困難，不能矯治，或

兩側嗅覺喪失者。

5.上顎、下顎缺損須附

panorex照片(口外環

口放射攝影)。

頭、臉部嚴重損壞，經積極
整型復健治療後，仍遺留有
下列情形之一，無法或難以
修復者：
(一)頭、臉部之缺損面積
   （以頭、臉部可見部位 
    所佔面積之比例計算） 
    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鼻部、眼窩、雙側上顎   
    或下顎缺損二分之一以  
    上。

損
 
 
 

 

 
 

  應附量尺及拍攝日期）

 
 

 
  

損
（須附矯治後4×6吋正面、側面彩色照片，照片 

（上顎、下顎缺損須附panorex照片 
，即口外環口放射攝影)。

 

 
 

 

（上顎、下顎缺損須附panorex照片 ，即口外環
  口放射攝影)。 



1.身體皮膚排汗功能喪失

，係指外傷、燒燙傷或

化學灼傷造成除頭、臉

部以外之身體肥厚性疤

痕（含植皮供應之肥厚

   )或植皮後疤痕引起排

  汗功能喪失者。

2.身體皮膚排汗功能喪失

面積之測量計算，以手

掌面積約佔人體表面積

的百分之ㄧ為測量計算

基準。

3.身體皮膚排汗功能喪失

之鑑定，須檢附症狀固

定後之4×6吋彩色照片

(應附量尺及拍攝日期)

為佐證。

 
 

百分比：__________%  
（須檢附症狀固定後之4×6吋彩色照片為佐證

    ，照片須加註拍攝日期。）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頁面  6
	頁面  7
	頁面  8
	頁面  9
	頁面  10
	頁面  11
	頁面  12
	頁面  13
	頁面  14
	頁面  15
	頁面  16
	頁面  17
	頁面  18
	19: 25
	頁面  20
	頁面  21
	頁面  22
	頁面  23
	頁面  24



